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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音： 「教育部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

法」’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l 1 1 年8月 22 日以臺教技（二）字

第 1112302427A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本（合法

規條文） 1份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一、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 http://edu.

law. moe.gov. tw）下載。
二、若對本法規條文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部技職司蔡紫芳專

員（電話： 02-77366177 ） 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行政院教育科學文化處、法務部、財政

部、本部各單位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查中市政府教育局、臺南市政府教育

局、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各私立大專校院（永達技術學院、稻江科技暨管

理學院、南縈學校財團法人南縈科技大學、壹灣觀光學院、亞太學校財團

法人在太創意技術學院、蘭陽技術學院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除外）

副本：︱電教汶？

收文文號： l 11000887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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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組織及

運作辦法

第一條 本辦法依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條例（ 以下簡

稱本條例）第四條第六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二條 教育部（以下簡稱本部）依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規

定，組成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退場審議會 （ 以下簡稱

審議會）。

本部為學校主管機關時，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：

一、 本條例第六條規定學校為專案輔導學校之認

定及免除。

二、 本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專案輔導學校不

得辦理事項。

三、 本條例第十三條規定令專案輔導學校停止全

部招生及停辦之處分。

本部為學校財團法人（以下簡稱學校法人） 主管機

關時，審議會審議下列事項：

一、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學校法

人主管機關指派董事及監察人之派任及解任 。

二、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學校法人董事會

之重新組織。



三、本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核定或令學校

法人解散。

第三條 審議會置委員 十五人至二十五人，其中一人為召集

人，由本部次長兼任之﹔其餘委員，由本部依下列規定

聘（派）兼之 ：

一、機關代表：由本部與所屬機關、法務部及財

政部推派。

二、學校法人代表：就各全國性教育團體推薦之

代表中遴選。

三、學校教師代表：就各全國性教師團體推薦之

代表中遴選。

四、學校學生代表：就各全國性學生團體所推薦

之代表中遴選，或自本部組成之相關委員會

或審議會，經公開遴選程序之學生委員中遴

選。學生獲聘任為委員時，應具有學籍且未

休學。

五 、 具有會計、財務金融、法律 、 教育專業之專

家或學者 ： 就會計、財務金融、法律、教育

專業領域之人才中遴選。

六、社會公正人士：就素手眾望之社會公正人士

遴選。



前項委員組成應包括本部私立學校諮詢會委員代表﹔

其中第二款至第五款人員合計不得少於全體委員總數三

分之二﹔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

審議會於審議前條第二項各款事項目守，本部應另行

增聘經該校校務會議推選之專任教職員及學生各二人擔

任委員，不受前二項規定限制﹔學校經本部限期提出專

任教職員及學生委員人選，屆期校務會議未推選者，由

學校逕行指定該校委員人還。

審議會委員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二年，期滿得續聘

（派）兼之 。

第一項第一款委員，應隨其本職進退﹔第一項第二

款至第四款委員，不具備其代表之身分時，應予更換。

審議會委員於聘任期間，因身分變動或其他原因而

出缺或異動時，其補聘（派）兼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

滿為止。

第四條 審議會委員相互間不得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

姻親之關條。

審議會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執行任務或有不適當

之行為者，由本部解聘之。

第五條 審議會召開會議時，由召集人擔任主席﹔召集人因

故未能出席時，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席。



審議會開會，除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方式產生之

委員得指派代理人出席，受指派之代理人，列入出席人

數，並得發言及參與表決外，其餘委員應親自出席﹔審

議會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額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，出席

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行之。

審議會會議之決議事頃，應由本部指定專人作成會

言義紀錄 。

審議會會議之討論內容及過程，對外不公開 。

第六條 審議會委員有關迴避之規定，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

二條及第三十三條規定辦理﹔其認定，由審議會審議決

定 。

第七條 審議會開會時，得視業務需要，邀請學校相關人員

或當事人列席說明﹔必要時，並得經審議會會議之決議，

由審議會指派委員另組專案小組研議，再提會討論 。

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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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詩織﹔中華氏鐵 111牟8月 22a

發文字號：受教技（二）本第 .t 112302427A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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